附件1
长春市敬老助浴项目服务机构评审标准
申请机构：                                                              评审时间：
	序号
	评审内容
	指标类型
	评审标准
	评审情况
	备注

	1
	机构类型及服务资质
	基本条件
	申请机构需为以下二种类型之一：
1.养老机构，具备民政部门颁发备案书或《养老设立许可证》；
2.其他机构，业务范围应包含养老服务；
以上机构，事业单位应具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应具有《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证书》，公司应具有《营业执照》。
	符合
不符合
	

	2
	机构基础服务能力
	基本条件
	申请机构需具备以下基础服务能力：
1.至少具备1名专兼职医护人员（持有医护执业证书）；
2.至少具备5名专职护理员；
3.至少具备2名专职管理人员；
4.为服务人员入户服务,配备统一服装、服务包(箱)、工作证；
5.至少具有1个拼接式便携浴缸；配备相关合格的一次性医用卫生材料和消毒灭菌制剂等耗材。配备医疗、护理垃圾处理设备，有规范处理使用后的护理耗材用品和防护用品工作流程，具备必要的医疗护理用具及消毒、灭菌设备；
6.在长春市范围内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7.应配备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助浴设施和设备，如助浴车、分体浴缸、助浴椅、防滑设施等。
8.应配备医疗护理垃圾处理、消毒灭菌等设备，提供一次性医用卫生材料、消毒灭菌制剂等耗材。
	符合
不符合
	

	3
	服务安全
	基本条件
	1.申请机构需承诺自行承担助浴服务期间老人意外情况的相关风险；
2.机构在助浴服务开始前对老年人的身体条件和洗浴环境进行评估，以确保服务的适宜性和安全性。包括对老年人基本信息、健康状况、自理能力以及洗浴环境的详细评估；
3.严格按照敬老助浴项目《入户助浴标准服务流程》执行，确保服务的规范性和一致性；
4.定期对服务质量进行反馈、总结、评估和改进；
5.能够对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建立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6.配备急救箱和常用急救药品，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7.无以下不予受理情形：
（1）发生严重违规行为,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罚(处理）未满3年，或己满3年但未完全履行处罚(处理)责任；
（2）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申请助浴服务机构；
（3）申请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被列入失信人名单、经营活动异常名录、税收违法黑名单情况。
	符合
不符合
	

	4
	综合指标
（38分）
	机构助浴服务经验（3分）
	申请机构提供近三年内在长春市提供入户助浴服务的相关经验（需提供承接政府助浴项目或与个人签订入户助浴服的协议等印证资料），服务价格合理，符合市场水平，服务价格、服务内容、服务时长透明，公开得3分。
	
	

	5
	
	机构管理能力（9分）
	1.具备5名以上专职管理人员的，得2分；
2.建立助浴服务技能考核培训制度，得2分；
3.近三年在市级媒体宣传报道得3分，区级媒体宣传报道得2分。
	
	



	6
	

	机构服务安全管理（6分）
	1.有入户服务质量监督及评价方案，得2分；
2.建立入户服务风险管理机制，能有效防范入户服务期间的各类意外风险，得2分；
3.定期组织服务人员参加急救等相关安全教育培训，服务人员熟悉急救知识，掌握急救技能（申请机构提供培训记录、考核记录等)，得2分。
	
	

	
	
	机构服务方案（20分）
	申请机构提供具体实施方案（机构组织架构、人员配备、人员培训、实施步骤、服务保障、应急预案等内容），得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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